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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做好登革热等蚊媒传播

疾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卫计局、爱卫办、教育局，高新区社会事业管理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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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疾控中心、市属各医院，市属各院校（园）：

当前，我市已进入登革热等蚊媒传播疾病流行季节，随着降

雨增多，蚊媒密度不断升高，因输入性病例引起本地疫情暴发流

行的风险持续增加，且当前正值开学季，校园环境卫生亟待加强。

为进一步做好全市登革热等蚊媒传播疾病防控工作，现提出以下

要求：

一、持续强化监测处置，切实提升发现能力

全市各级医疗机构要加大对一线医务人员登革热等传染病

防治知识的培训，提升其传染病早期发现识别和诊疗能力，各医

疗机构发现登革热疑似病例后，应立即采集病人急性期血清，有

条件的医疗机构可进行登革热病毒抗原或抗体检测，阳性标本要

送至属地疾控中心复核；无法开展检测工作的医疗机构应及时将

标本送至属地疾控中心进行登革热病毒抗原、抗体检测。

各学校、托幼机构要严格坚持晨午检和住宿生晚检工作，做

好详细记录，及时掌握学生和儿童发病及缺课动态，严格按要求

执行因病缺课学生的病因追查及跟踪随访工作，做好疫情筛查和

防控，建好防控工作资料台帐。如发现学生有发热，头痛，肌肉、

骨关节剧烈酸痛等登革热疑似症状，要督促其及时就医，并第一

时间向所在地疾控中心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报告，同时积极配合

疾控机构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处置工作。

市、县疾控机构要加强传染病监测信息分析利用、风险评估

与疫情处置，科学指导疫情发生单位落实防控措施。要按照《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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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福州市登革热监测工作方案》要求，切实加强登革热媒介伊蚊

监测，并及时将监测结果通报当地爱卫部门。

二、加大社会动员力度，开展环境卫生整治

各县（市）区爱卫办要大力开展社会宣传和群众动员，组织

协调本地区各街道、单位，集中开展以清理蚊虫孳生地为主的环

境卫生整治活动，要发挥街道（乡镇）、单位等基层爱国卫生组织

作用，充分发动群众，彻底铲除蚊虫孳生环境，从源头上预防和

控制蚊媒传播疾病的发生流行。

各医疗机构要按照 7 月份我委组织开展的医疗卫生单位蚊媒

传播疾病防控工作督导提出的整改要求，及时清除院内蚊媒孳生

地（布雷图指数需控制在 5 以下），科学进行蚊媒消杀（成蚊密度

需控制在 2 只/人·小时以下），收治蚊媒传染病病人的病房，必

须要有完善的防蚊设施，其他病房尽可能安装必备的防蚊设施，

切断蚊媒传播途径，避免院内感染。

各学校、托幼机构要大力开展校园环境卫生整治活动，加强

校园环境卫生管理和检查，保持校园环境整洁。

三、广泛开展科普宣传，提升群众防控能力

各县（市）区、各有关单位要结合当前蚊媒传播疾病流行和

发病特点，创新形式，广泛开展健康宣传与健康教育，科学普及

登革热等传染病防治知识，尤其是对医疗机构、托幼机构、中小

学校、建筑工地、流动人口聚集区等重点单位和区域开展预防蚊

媒传播疾病的宣传教育活动。要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加大外




